江苏省建筑工程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       2021-517        
项目名称：丹阳市精通眼镜技术创新服务中心有限公司

10#厂房
审查机构：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
颁书日期：    2021年12月17日      
丹阳市精通眼镜技术创新服务中心有限公司：
    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          10#厂房   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2月17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章）

（附审查意见）

	项目概况
	项目名称
	10#厂房

	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精通眼镜技术创新服务中心有限公司
	项目地址
	司徒镇

	
	建筑面积
	7403.2㎡
	建筑总高度
	19.05m

	
	建筑层数
	地上：4层
	耐火等级
	二级/丁1类

（金属镜架）

	
	场地类别
	Ⅲ类
	抗震等级
	三级

	
	结构体系
	框架
	基础形式
	桩基

	
	规 模
	4F/跨度9.4m/吊车无
	工程等级
	中型

	勘察单位
	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 
	资质等级
	甲级

	设计单位
	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 
	资质等级
	甲级

	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、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情形
	无

	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
	见审查意见


（建筑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精通眼镜技术创新服务中心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10#厂房

	设计编号
	21-53-2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(无)

三、安全隐患

1、政府批文显示有大量的树脂镜片等可燃物存在，本厂房按照丁1类（金属镜架）火灾危险性等级，所以应由建设方保证“本厂房仅生产金属镜架”，否则消防应重新设计！建设方及负责人应提供：生产物品、厂房火灾类别情况说明及使用承诺书）。

四、其他

1、请仔细核对设计院出的总图与规划局批准的总图图（因电脑尚显示不清楚）坐标位置、层数、高度、面积、使用功能等规划指标，确保与规划局批准的总图完全一致（否则应由设计单位负由此而产生的责任）。


	项目负责人
	朱明华
	安全隐患
	1
	强制性条文
	建筑防火 
	

	专业负责人
	赵雪林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设计
	

	设计人
	左威群
	
	
	
	


（结构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精通眼镜技术创新服务中心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10#厂房

	设计编号
	21-53-2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1、桩基设计等级为乙级，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和桩长的确定，需据经验参数法计算结果和单桩静载试验结果综合比对确定（JGJ94-2008第5.3.1-2条），缺试桩报告文本。（基础设计等级、桩基设计等级宜按勘察报告采用乙级）。

2、3层淤泥质粉质粘土厚度大于10米，该土层应作是否为高灵敏度土层的判定，宜采用加强型管桩连接接头。江苏省《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基础技术规程》DGJ32TJ109－2010第3.3.1条。

3、三桩承台钢筋锚固的水平段长度小于25d，不符合《建筑桩基技术规范》JGJ94－2008第4.2.3-1条。

4、计算：

   1）桩长计算宜有计算过程。

   2）同一承台下桩数不多于2根的管桩重要性系数宜提高0.1，软土场地的管桩重要性系数宜提高0.1。请按江苏省《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基础技术规程》DGJ32TJ109－2010第3.1.3条之注1、注3，请按第3.5.5条规定复核单桩承载力。

   3）补充管桩水平承载力计算。 

   4）补充承台冲切承载力、受剪承载力计算。

   5）承台连系梁兼作底层填充墙下梁，其配筋应考虑二者作用的叠加。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它

1、根据镇江市住建局2021年11月26日印发的《关于研究桩基工程设计变更相关问题的会议纪要》要求，设计文件不得指定作为工程桩检测用的桩基具体位置，保证工程桩检测的代表性和随机性。



	项目负责人
	朱明华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	地基基础
	

	专业负责人
	朱明华
	强制性标准
	4
	
	结构设计 
	

	设计人
	张耀辉
	
	
	房屋抗震设计
	


（给排水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精通眼镜技术创新服务中心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10#厂房

	设计编号
	21-53-2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(无)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四、其它

(无)


	项目负责人
	朱明华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	建筑防火
	

	专业负责人
	贡伟荣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设备
	

	设计人
	邹颖
	
	
	
	


（电气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精通眼镜技术创新服务中心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10#厂房

	设计编号
	21-53-2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(无)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四、其它

1.界定车间光源色温范围；详见GB50034-2013表4.4.1的规定。

2.请确认车间为非人院密集场所。



	项目负责人
	朱明华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	建筑防火 
	

	专业负责人
	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设备
	

	设计人
	钟国洪
	
	
	
	


（防雷装置设计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精通眼镜技术创新服务中心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10#厂房

	设计编号
	21-53-2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(无)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四、其它

(无)


	项目负责人
	朱明华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
	建筑防火 
	

	专业负责人
	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设备
	

	设计人
	钟国洪
	
	
	
	


（暖通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精通眼镜技术创新服务中心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10#厂房

	设计编号
	21-53-2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(无)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四、其它

1.2~4层挡烟垂壁高度宜与储烟仓厚度一致。


	项目负责人
	朱明华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	建筑防火 
	

	专业负责人
	张义涛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设备
	

	设计人
	李阳
	
	
	
	


工程编号：2021（勘）145  （  勘察  ）专业审查意见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（无）
三、勘察深度
（无）
四、其它
1、报告缺特殊性岩土分析评价（主要评价①素填土、③淤泥质粉质粘土）。
2、报告缺地质条件可能造成的工程风险提示（基槽开挖、桩基施工等）。

3、③淤泥质粉质粘土未提供灵敏度评价，请补充。


	设计人
	陈国平
	专业负责人
	高山三
	注册师
	高山三


